
眉山市中医医院

眉山市中医医院迁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 5月 27日，眉山市中医医院眉山市中医医院迁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

4号），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

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性质：迁建

建设地点：眉山市岷东新区西片区（岷东大道与植物园交汇处东南角）

病床数：一期医疗床位 1600张，门诊量约 2000人/天。

工作制度及定员：一期职工定员为 1200人，医院实行三班 8小时工作制，

年工作日 365天。

建设内容：一期投资 8.9642亿，建设门诊医技楼（5F）、北住院楼（14F）、

南住院楼（18F）、配套服务设施用房、地下室及公辅设施等，设计医疗床位 1600

张（即新增 480张）。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经眉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意眉山市中医医院迁建项目前期工作的

函（眉市发改社函〔2014〕27号）。

2015年 6月 15日，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原四川省环境保护厅）以川环审批

〔2015〕297号对《眉山市中医医院眉山市中医医院迁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进行了审查批复。

项目在施工期和调试期无环境投诉，无未解决的违法和处罚记录。

（3）投资情况

本项目一期投资为8.9642亿元，环保投资543万元，占本项目总投资的0.6%。

（4）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监测范围为一期，一期医疗中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门诊楼（4F）、

医技楼（5F）、北住院楼（11F）、南住院楼（15F）、配套服务设施用房、地

下室及公辅设施等，设计医疗床位 1600张（即新增 480张）；配套辅助设施以

及涉及的废水、废气、噪声、固废污染防治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一期医疗中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门诊楼（4F）、医技楼（5F）、北住院

楼（11F）、南住院楼（15F）、配套服务设施用房、地下室及公辅设施等，设

计医疗床位 1600张（即新增 480张）；实际一期投资 8.9642亿，建设门诊医技

楼（5F）、北住院楼（14F）、南住院楼（18F）、配套服务设施用房、地下室

及公辅设施等，设计医疗床位 1600张。其中建筑面积较环评增大 8826平方米，

小于 10%，锅炉房原环评设置 1 台燃气蒸汽锅炉（10t/h），现实际设 1 台 1t/h

燃气蒸汽锅炉，设置 2台热水炉（10t/h，一用一备）。经分析项目原 10t/h燃气

锅炉用 218.96万m3/a，现使用一台 1t/h燃气蒸汽锅炉天然气用量为 18.87万m3/a，

不超过原用气量 10%，产生污染物种类不变，为 SO2、NOX、烟尘量，产污量不

超过原有污染物的 10%，故不属于重大变动。项目不存在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本项目污水处理采取分类处理原则，其中，非病区生活污水经“隔油+预处理

池”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级标准；病区产生的特

殊医疗废水经预处理后，与其他医疗废水、少量制剂设备清洗废水一并进入院内

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中的

预处理标准。经预处理后的生活污水和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的医疗废水一同由院

区总排口经市政污水管网进入眉山市岷东新区污水处理一厂处理达《四川省岷江、

沱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1/2311-2016）中城镇污水处理厂标准后排入

鲫江河。

2、废气

项目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燃气锅炉烟气、医疗废气、煎药蒸汽、制剂粉

碎工序产生的少量粉尘、食堂油烟、备用柴油发电机尾气、汽车尾气、污水处理



站产生的恶臭。燃气锅炉烟气经 10m排气筒排放，污染物排放能够满足《锅炉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 2中燃气锅炉的标准限值。医疗废气经

负压吸引设备废气抽排经紫外线消毒+活性炭吸附后引自楼顶高空排放。煎药蒸

汽经煎药机上方抽风设施抽至室外，对周围环境不会造成影响。制剂粉碎工序将

产生少量的粉尘，经粉碎设备自带布袋除尘装置（除尘效率 99%）处置后，废气

达标排放。厨房油烟经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出之后引至屋顶排放。柴油发电机排放

的废气经自带的消烟除尘装置处理后经管道引自地面绿化处排放。地下车库废气

由设置于地下室的排风机强制外排至地面，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恶臭将采取水处理

池加盖板密闭起来，盖板上预留进、出气口，把处于自由扩散状态的气体收集起

来，通过紫外线消毒后，再采用活性炭吸附处理达标后地面排放，综上所述，本

项目采取本环评提出的措施后，营运期对周围大气环境基本无影响。

3、噪声

项目按环评论证内容完成了噪声处理设施建设。

4、固废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分为一般固体废物、危险固体废物两大类。

对于可回收的垃圾应分别放置，给以明确标识，并加大宣传力度，让人们自

觉养成好的分类放置习惯。对于具有危险性危害的垃圾，统一收集用密封容器贮

存，收集到一定量后送具备相关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送垃圾填埋

场填埋。医疗废物中含病原体的培养基、标本和菌种、毒种保存液等高危险废物，

在处置前要进行就地消毒。医院对医院废物的管理严格执行《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及时收集本单位产生的医疗废物，并按照类别分置于防渗漏、防锐器穿透的专用

包装物或者密闭的容器内。收集到一定量时，运往具有资质的医废处置单位处置。

因此，项目产生的固废均得到妥善处理处置，对环境影响很小。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气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无组织废气总悬浮颗粒物检测结果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硫化氢、氨、

臭气浓度检测结果均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表 3



中标准值要求；氯气、甲烷检测结果均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表 3中标准值要求。

有组织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检测结果均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GB 13271-2014）表 3中燃气锅炉特别排放限值要求；油烟排放浓度

检测结果均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 18483-2001）表 2中最高

允许排放浓度要求。

2、噪声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噪声监测点位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表 1中 2类标准要求。

3、废水监测结果

废水 pH、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石油类、动植物油类、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挥发酚、氰化物、（总）镉、（总）铅、（总）砷、粪大肠菌

群检测结果均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表 2中预处

理标准排放限值要求，氨氮检测结果均满足《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T 31962-2015）表 1中 B级限值要求。

4、污染物排放总量

废水进入眉山市岷东新区污水处理一厂处理，废水总量控制指标已纳入眉山

市岷东新区污水处理一厂总量之中，本项目不单独申报废水总量指标。根据环评

文件，本项目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如下：

1、废气

二氧化硫：1.49t/a，氮氧化物：5.97t/a，烟尘：0.6t/a。

2、废水

厂区出口：CODcr：92.4t/a，氨氮：13.9t/a。

眉山市岷东新区污水处理一厂出口：CODcr：10.7t/a，氨氮：0.53t/a。

本项目废水经预处理后的生活污水和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的医疗废水一同

经市政污水管网进入眉山市岷东新区污水处理一厂处理达《四川省岷江、沱江流

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1/2311-2016）中城镇污水处理厂标准后排入鲫江河。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